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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程可行性如工程可行性如工程可行性如工程可行性、、、、工程規工程規工程規工程規

模模模模、、、、工程代理人工程代理人工程代理人工程代理人、、、、日後日後日後日後

維修保養安排及部門是維修保養安排及部門是維修保養安排及部門是維修保養安排及部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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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開始及完工預計開始及完工預計開始及完工預計開始及完工

時間及是否須跨時間及是否須跨時間及是否須跨時間及是否須跨

越本財政年度越本財政年度越本財政年度越本財政年度)

建議跟進工作建議跟進工作建議跟進工作建議跟進工作

(如交予顧問如交予顧問如交予顧問如交予顧問/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公務部門執行工程等公務部門執行工程等公務部門執行工程等公務部門執行工程等)

2 松嶺路博雅

山莊改善工

程

本處接到居民反映

指博雅山莊經常出

現非法賭博、隨處

便溺及亂拋垃圾等

問題，希望政府部

門能安排固定開放

時間及加派管理員

管理，為居民提供

一處理想的休憩環

境。

區內所有居民 改建現址為休

憩用地或公園

，加設座椅及

上蓋、涼亭及

休憩設施等，

並進行美化工

程

松嶺路博雅

山莊

地政處未

撥用政府

土地

康文署支持推行有關

工程

待定 待定 該處鄰近天橋的結構柱地基，建議先向地政總署查詢在該地

段進行改善工程的可行性。

博雅山莊現時由地政總署管理。康文署已向地政總署瞭解於

該地段進行改善工程的可行性。地政總署未能回覆博雅山莊

的城樓及建築物的背景資料，而康文署現時則負責該處的園

藝保養。有關非法賭博、隨處便溺及亂拋垃圾等問題，希望

有關部門能跟進。

梁永雄先生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部門評估部門評估部門評估部門評估(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提交建議議員提交建議議員提交建議議員提交建議議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1 顯田游泳池

加建洗手間

上述泳池的更衣室

設有洗手間，但距

離室內暖水池頗遠

，不便泳客往返，

尤其於冬季天氣寒

冷時，泳客容易著

涼。據悉有缺德人

仕因不願去洗手間

而在池水中便溺，

故宜考慮就近加建

一所洗手間。

區內所有居民
及其他區的泳
客(每日數以百
計)

在現有室內泳

池旁覓地加建

一所洗手間，

規模不需很大

(例如男、女各
設二厠格）

顯田游泳池

室內泳池旁

(約20平方米)

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韋國洪先生

何厚祥先生

林松茵女士

方案一

經建築署初步評估，

在技術上可安排泳池

使用者與看台使用者

共用位於看台旁邊的

洗手間，但因要顧及

上述使用者須有分隔

的通道往該洗手間，

同時要於泳池使用者

的通道加裝水簾及洗

腳池，工程將十分巨

大及複雜。

方案二

就於顯田游泳池室內

泳池旁邊加建一座洗

手間的建議，已要求

建築署作出可行性研

究。由於此方案所涉

及的喉管工程較方案

一大，同時亦需要提

供通道、淋浴及洗腳

池等設施，故工程的

做價會比方案一高。

估計工程造價

為220萬元

估計工程造價

為300萬元

工程需時15個月

以上

工程需時9個月

以上

建築署於2010年10月12日會議上表示，根據設計手冊第11部

分第46、47及48段所訂，加建的洗手間必須提供 "暢通易達

水廁間"給殘疾人士使用，包括所有新加建的洗手間均須按上

述規則推行有關工程。此外，建議工程除了需要考慮設置無

障礙通道外，估計工程造價亦可能高達數百萬元，因此不建

議推行是項工程。因應工作小組在2010年10月12日會議上的

討論，秘書處已去信食環署查詢會否在該處設置流動洗手

間。食環署回覆表示，顯田游泳池由康文署負責管理，因此

食環署不會在該處提供厠所設施，建議交由康文署跟進。

為保障泳池的清潔及衛生，康文署對在室內泳池設置流動洗

手間有很大的保留。同時，經建築署的研究及資料提供，有

關工程因技術上不可行，故建議刪除是項建議工程。

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

新工程建議及研究報告新工程建議及研究報告新工程建議及研究報告新工程建議及研究報告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10101010日日日日))))



5 顯田街梁文

燕中學小路

旁加建卵石

徑設施

區內缺乏休憩場地

，而梁文燕中學小

路旁空地面積廣闊

，但雜草叢生，建

議平整該處草地鋪

設地磚，並加設卵

石徑以供居民使

用。

區內所有居民

(約14,000人)
平整空地鋪設

地磚，保留斜

坡位置附近適

合生長的樹木

及植物，加建

卵石徑設施。

顯田街梁文燕

中學小路旁空

地

地政處未

撥用政府

土地(根據

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

，有關地

點將會用

作住宅發

展用途。)

確實有關的用地後再

作硏究

待定 待定 康文署及地政總署已與林松茵女士於本年1 月20 日進行實地
視察。

根據沙田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ST/23，梁文燕中學小路旁
的部份空地是規劃為"住宅(甲類)"用地 ，本署正研究利用其
他資源於該處或附近位置提供簡單的臨時休憩設施的可行

性。

林松茵女士

康文署於5月下旬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接收部份的園藝保養工

作。現時該處大部份為綠化帶和行人通道，初步已向何厚祥

先生瞭解需要加設的設施如長者健身設施和籃球架等，並於6
月3 日進行實地視察，本署現正積極跟進工程的可行性。工

程地點坐落青沙管制區的橋底，建議先向地政署查詢進行改

善工程的可行性。

康文署已徵詢地政總署、渠務署、路政署、環境保護署的意

見。現時該處是康文署保養的綠化帶，由於該位置有很多

水渠及沙井等地底設施，如要在該位置設置健身器材及運動

設施，將會在設計上有很大限制。此外，根據環保署的意見

，該地點位於天橋下及接近主要道路，並不適合設置動態康

樂及運動設施。

海福花園後

山連接積泰

里及美田路

入口的行人

徑

估計工程造價

為350萬元

何厚祥先生待定海福花園後

山加設康體

設施

提供健身器械給附

近居民使用，提供

設施給予長者做運

動。

區內所有居

民、長者

在海福花園後

山連接積泰里

及美田路入口

的行人徑加設

康體器械

區內所有居民

以及踏單車、

射箭練習場及

單車公園人士

地政處管

理

確實有關的用地狀況

後再作研究

待定

加建公共洗手

間

馬鞍山大水

坑

地政處未

撥用政府

土地

有關位置並非由康文

署管理，而公共洗手

間設施主要由食物環

境衞生署負責提供。

4

待定 食環署回覆表示，除大水坑81區附近的大水坑馬鐵站已為乘

客提供廁所設施外，市民亦可利用位於錦泰苑商場及富安花

園商場內的廁所或鄰近86區公園的廁所設施，而步行只需約

8-10分鐘。另外，建議增設流動廁所的地點，是位於單車徑

旁的行人路上，其位置距離最近的行車路約二百多米，如要

在上址設置流動廁所，吸糞車必須停泊在單車徑或行人路進

行吸糞工作，這可能對道路使用者有一定影響。就上址提供

流動厠所一事，食環署已向有關部門徵詢意見， 地政署、水

務署、康文署及民政事務總署均未有反對有關建議。而運輸

署回覆表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有關單車徑只供騎

腳踏車人士使用，因此機動吸糞車不能進入該段單車徑，建

議成員另覓合適地點進行是項改善工程。同時，食環署表示

尚待路政署及警務處回覆。

因應工作小組在2010年11月30日會議上的討論，食環署回覆

表示，就上址提供流動厠所一事， 地政署、水務署、康文署

及民政事務總署均未有反對有關建議，惟運輸署回覆表示，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有關單車徑只供騎腳踏車人士使用

，機動吸糞車不能進入該段單車徑；而路政署則回覆表示，

指該段路面並不能承受機動吸糞車的重量。現尚待警務處回

覆。

莫錦貴先生

陳盧燕冰女士

3 馬鞍山大水

坑加設公共

洗手間

由於該地欠缺公共

洗手間，令到使用

周邊設施的公眾人

士帶來不便，故希

望藉此工程改善社

區設施及加強公共

衛生。除了方便使

用附近單車公園、

射箭場、單車徑及

跑步徑的人士外，

更能有效改善及提

昇地區設施。


